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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

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
 

2016 年 5 月 11 日  

 
 
總目 711－房屋  
運輸－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  
187TB－ 屯 門 兆 康 路 的 行 人 天 橋 改 善 工 程  

 
 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，把 187TB 號 工 程 計 劃

提 升 為 甲 級 ；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估 計 所 需 費 用

為 1 億 2 , 9 5 0 萬元。  
 
 
問題 

 
 我 們 需 要 改 善 屯 門 兆 康 路 的 現 有 行 人 天 橋 以 提 供 無 障 礙 通 道 及 應

付屯門第 54 區 新 的 公 屋 發 展 項 目 所 帶 來 的 人 流 增 長 。  
 
 
建議 

 
2 .  路政署署長建議把 187TB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；按付款當日價

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1 億 2 ,950 萬元，用以改善屯門兆康路的現有

行人天橋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  
 
 
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

 
3 .  這項工程計劃的擬議工程範圍包括－  
 

( a )  把兆康路現有行人天橋由約 2 .8 米 擴 闊 至 4 .8 米；  
 
( b )  興建 1 座升降機塔和 1 部載客升降機，並設置兩套

扶手電梯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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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附 屬 工 程 ， 包 括 照 明 、 機 電 裝 備 、 排 水 、 園 景 及 相

關公用設施工程。  
 
擬 議 行 人 天 橋 改 善 工 程 的 工 地 平 面 圖 和 構 思 圖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一 和

附 件 二 。  
 
4 .  如財務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內批准撥款，我們計劃在 2016 年年底

展開擬議工程，以期在 2019 年年中竣工。  
 
 
理由 

 
5 .  屯門第 54 區 (下稱「第 54 區」 )將會有多個公營房屋發展項目。香

港房屋委員會 (下稱「房委會」)  已開展了第 54 區 的 2 號 地 盤 的 公 共 租

住房屋發展項目 (下稱「發展項目」 )的建造工程，以提供約 4  600 個單

位，給約 13  000 人居住。發展項目預計在 2017  年第一季落成。  
 
6 .  我 們 預 期 在 發 展 項 目 中 大 部 分 選 擇 乘 搭 鐵 路 作 為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

居 民 將 會 經 位 於 兆 康 路 的 現 有 行 人 天 橋 往 返 位 於 平 台 的 西 鐵 綫 兆 康

站 。 為 了 容 納 因 發 展 項 目 帶 來 的 額 外 行 人 流 量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擴 闊 現 有

的 行 人 天 橋 ， 並 加 設 多 部 行 人 扶 手 電 梯 ， 以 改 善 現 有 行 人 天 橋 的 承 載

能力。由於兆康路和平台高度相距約 13 米 高，我 們 會 提 供 1 部載客升

降機 (作為無障礙通道設施 )和兩套扶手電梯以應付該高度差距。  
 
7 .  在擬議工程計劃於 2019 年年中完成前，我們會開設一條沿輕鐵路

軌 旁 的 行 人 通 道 ， 把 發 展 項 目 與 兆 康 路 連 接 起 來 ， 方 便 居 民 直 接 通 往

兆 康 站 。 行 人 通 道 的 工 地 和 發 展 項 目 將 會 有 需 要 配 合 的 事 宜 ， 並 有 需

要 進 行 公 用 設 施 改 道 工 程 。 為 了 能 夠 更 好 配 合 ， 我 們 擬 委 託 房 委 會 進

行 擬 議 工 程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工 作 。 行 人 天 橋 改 善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會 交 由 相

關部門負責管理和維修保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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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的影響 

 
8 .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，我 們 估 計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建 設 費 用 為

1 億 2 , 9 5 0 萬元 (請參閱下文第 9 段 )，分項數字如下－  
 

  百萬元   

( a )  建造工程   80 .4   

 ( i )  地基  51 .1    

 ( i i )  橋面  7 . 8    

 ( i i i )  升降機塔  11 .6    

 ( i v )  照明及機電系統  9 . 9    

( b )  園景工程   3 . 8   

( c )  相關的土木工程   5 . 6   

( d )  付予房委會的間接費用
1  11 .2   

( e )  應急費用   9 . 0   

 小計  110 .0  ( 按 2015年 9月
價格計算 )  

( f )  價格調整準備   19 .5   

129 .5   總計  
 

(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 )  
 
9 .  如撥款獲得批准，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－  
 

年度  

百萬元  

(按 2015 年 9 月

價格計算 ) 

價格調整  

因數  

百萬元  

(按付款當日  

價格計算 ) 

2 0 1 6 - 1 7   1 0 . 7   1 . 0 5 7 7 5   1 1 . 3   

2 0 1 7 - 1 8   3 9 . 0   1 . 1 2 1 2 2   4 3 . 7   

2 0 1 8 - 1 9   3 0 . 5   1 . 1 8 8 4 9   3 6 . 2   

2 0 1 9 - 2 0   1 9 . 0   1 . 2 5 9 8 0   2 3 . 9   

2 0 2 0 - 2 1   1 0 . 8   1 . 3 3 5 3 9   1 4 . 4   

  110 .0     129 .5   

 
1 這項預算費用 (款額假定為預算建築費用的 12.5%)是支付予房委會的工程設計、行政

和監督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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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我們按政府對 2016 至 2021 年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

價 格 的 趨 勢 增 減 率 所 作 的 最 新 一 組 假 設 ， 制 定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的

預算。如撥款建議獲得批准，房 委 會 將 以 總 價 合 約 形 式 推 展 擬 議 工 程 。

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。  
 
11 .  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引致的每年經常開支約為 210 萬 元 。  
 
 
公眾諮詢 

 
12 .  我們在 2013 年 11 月 15 日就擬議改善工程諮詢屯門區議會轄下環

境 、 衞 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， 委 員 支 持 有 關 計 劃 並 要 求 政 府 盡 快 開 展

改善工程。  
 
13.  我們在 2016 年 3 月 15 日及 4 月 19 日諮詢橋樑及有關建築物外觀諮

詢委員會
2
，該委員會接納擬議行人天橋的設計。  

 
14 .  我 們 在 2 0 1 5 年 1 0 月 2 3 日 根 據《 道 路 (工 程 、 使 用 及 補 償 )條 例 》

(第 370 章 )的規定，在憲報公布擬議工程，而在公開展示期間並沒有收

到反對意見。相關的授權公告已在 2016 年 2 月 12 日 刊 憲 。  
 
15 .  我們在 2016 年 4 月 12 日就擬議工程諮詢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，

委員普遍支持擬議工程。部分委員詢問在工程計劃竣工前，2 號 地 盤 公

屋項目的居民如何前往兆康站，相關補充資料已載列於本文件第 7 段。 
 
 
對環境的影響  

 
16 .  這項工程計劃不屬於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(第 499 章 )的指定工程

項 目 。 擬 議 工 程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任 何 長 遠 影 響 。 我 們 會 實 施 適 當 的 緩

解 措 施 ， 以 控 制 對 環 境 的 短 期 影 響 ， 並 已 把 所 需 費 用 計 算 在 工 程 計 劃

預算費內。  

 
2 橋樑及有關建築物外觀諮詢委員會由香港建築師學會、香港工程師學會、香港規劃

師學會、一所學術機構、建築署、路政署、房屋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代表組成，

負責從美學和視覺影響的角度，審核橋樑和其他與公路系統有關的構築物 (包括隔音
屏障和隔音罩 )的設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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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房 委 會 會 在 有 關 合 約 訂 定 條 文 ， 要 求 承 建 商 實 施 緩 解 措 施 ， 控 制

施 工 期 間 的 噪 音 、 塵 埃 和 工 地 流 出 的 廢 水 所 造 成 的 滋 擾 ， 確 保 符 合 既

定 的 標 準 和 準 則 。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使 用 非 撞 擊 式 打 樁 系 統 ； 經 常 清 洗 工

地和在工地灑水；以及設置車輪清洗設 施，以 減 少 噪 音 和 塵 埃 的 影 響 。

此外，工地的周邊會設置臨時排水渠以收集工地流出的廢水。  
 
18 .  在 策 劃 和 設 計 階 段 ， 房 委 會 已 考 慮 採 取 措 施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產 生 建

築 廢 物 。 此 外 ， 房 委 會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盡 可 能 在 工 地 或 其 他 適 合 的 建 築

工地再用惰性建築廢物 (例如挖掘所得的泥土 )，以盡量減少須棄置於公

眾填料接收設施 3的惰性建築廢物。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，房委

會 會 鼓 勵 承 建 商 盡 量 利 用 已 循 環 使 用 或 可 循 環 使 用 的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，

以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。  
 
19 .  在 施 工 階 段 ， 房 委 會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提 交 計 劃 書 ， 列 明 廢 物 管 理 措

施 ， 供 政 府 批 核 。 計 劃 書 須 載 列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， 以 避 免 和 減 少 產 生

惰 性 建 築 廢 物 ， 並 把 這 些 廢 物 再 用 和 循 環 使 用 。 房 委 會 會 確 保 工 地 的

日 常 運 作 符 合 經 核 准 的 計 劃 ， 並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在 工 地 把 惰 性 與 非 惰 性

建 築 廢 物 分 開 ， 然 後 運 送 到 適 當 的 設 施 處 置 。 房 委 會 會 以 運 載 記 錄 制

度 ， 監 管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和 非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分 別 運 送 到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

施和堆填區處置的情況。  
 
20 .  房 委 會 估 計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合 共 會 產 生  4  300  公 噸 建 築 廢 物 ， 其 中

4  200  公 噸 (97 .7%)惰 性 建 築 廢 物 會 運 送 到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供 日 後 再

用。此 外，房 委 會 會 把 1 0 0 公 噸 ( 2 . 3 % )非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棄 置 於 堆 填 區 。

就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而 言 ， 把 建 築 廢 物 運 送 到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和 堆 填 區

處置的費用，估計總額為 125 ,900 元 (金額是根據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

處置收費 )規例》(第 354N 章 )所訂明，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物料

每公噸收費 27 元 ； 而 在 堆 填 區 處 置 的 物 料 則 每 公 噸 收 費 125 元 )。  
 
 
 
 
 
 

 
3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列載於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》(第 354N 章 )附表 4。

任何人士均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，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惰

性建築廢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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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文物的影響 

 
21 .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不 會 影 響 任 何 文 物 地 點 ， 即 所 有 法 定 古 蹟 、 暫 定 古

蹟 、 已 評 級 文 物 地 點 或 歷 史 建 築 、 具 考 古 價 值 的 地 點 ， 以 及 古 物 古 蹟

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。  
 
 
土地徵用 

 
22 .  這項工程計劃無須徵用土地。  
 
 
背景資料 

 
23 .  我們在 2014 年 9 月把 187TB 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乙 級。擬 議 工 程 的

詳細設計工作已在 2016 年 3 月 完 成 。  
 
24 .  擬議工程會影響 27 棵樹木。房委會會移植 1 棵樹，並移走 26 棵

樹。須移走的樹木全非珍貴樹木
4
。房委會會把種植樹木建議納入擬議

工程中，包括在周圍的花槽內種植 26 棵樹。  
 
25 .  我們估計為進行擬議工程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40 個 ( 3 1 個工人職位

和 9 個 專 業 ／ 技 術 人 員 職 位 )，共提供 1  038 個人工作月的就業機會。 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6 年 5 月  

 
4 「珍貴樹木」指《古樹名木冊》載列的樹木或符合下列最少一項準則的其他樹木－  

(a)  樹齡達一百年或逾百年的古樹；  
(b)  具文化、歷史或重要紀念意義的樹木，例如風水樹、可作為寺院或文物古蹟地

標的樹木和紀念偉人或大事的樹木；  
(c)  屬貴重或稀有品種的樹木；  
(d)  樹形出眾的樹木 (顧及樹的整體大小、形狀和其他特徵 )，例如有簾狀高聳根的樹

木、生長於特別生境的樹木；或  
(e)  樹幹直徑等於或超逾 1.0 米的樹木 (在地面以上 1.3 米的位置量度 )，或樹木的高

度、樹冠覆蓋範圍等於或超逾 25 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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